汨环评批〔2016〕080号

关于汨罗市盛荣牲猪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4800头生猪养殖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汨罗市盛荣牲猪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4800头生猪养殖整治项目位于汨罗市白塘镇磊石渔场，已于2009年建成投产，总投资300万元，总占地面积7200m2，现已建成5栋猪舍、1间仓库（饲料房）、1栋办公室，项目整改拟新建标准化猪舍四栋，并完善相关环保配套设施。根据安徽中环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当地规划，根据汨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清理整治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汨政办发[2016]5号）文件精神，符合清理整治补办手续范围，原则同意《汨罗市盛荣牲猪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4800头生猪养殖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所作出的结论和建议，从环保角度同意该项目补办手续。

二、项目在设计、施工、营运过程中，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措施的同时，须认真做好以下几点：

1、加强施工期环境监理，严格按照环评要求施工，确保施工质量，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噪声不得影响周边居民生产、生活。基建完工后，及时硬化路面和恢复场区绿化，恢复周边生态环境。

2、饲养过程中须采用干清粪工艺，不得采用水冲粪、水泡粪等湿法清粪工艺。场区实行严格的雨污分流,须建立独立的雨水管和污水管网。生活污水、初期雨水和养殖废水经场区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及农田灌溉，不外排。建设方应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严格做好猪舍地面、堆肥区、污水处理系统各处理池、管道及安全填埋井的防渗工作，并落实环评文本中的污染防治措施，避免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场区管道不得采用明沟渠方式，接口必须密封紧密，防止污染地下水。

3、严格执行《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297-2009）中恶臭污染控制要求：养殖场区严格控制饲养密度、加强舍内通风、在饲料或粪尿中添加除臭剂、及时清粪及绿化等措施抑制或减少臭气的产生；粪污处理各工艺单元应设计为密闭形式，减少恶臭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切实做好粪便暂存处等生产过程中的恶臭污染防治及防渗措施，防止二次污染；厂界臭气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的厂界二级标准。

4、选用先进的低噪声生产设备，对高噪声设备必须安装减振基座和消音设备，对产生噪声的设备和工序进行合理布局，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5、加强猪粪、沼渣等固体废物暂存管理，建设固废堆放场，不得露天堆放各类固废；禁止未经处理的猪粪直接施用；采用安全填埋井法处理病死猪，注重安全井的防渗与覆盖封口等工程措施。医疗废物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中相关危险废物存放方法暂存，建立台账，填写转移联单，并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处理。废弃包装物综合利用，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至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

6、本项目设卫生防护距离2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建设居民点、学校、医疗等对环境敏感的单位。

7、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排污口必须按照国家环保部的有关规定进行设计、设置统一的标志，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做到防治污染设施有专人管理，对场内各有关环保处理设施认真维护、保养，充分发挥相关环保处理设施的净化功能，坚决执行清洁生产，保证所有外排污染物达标排放。

三、本批复下达之后，建设单位必须根据报告表和批复要求对污染处理设施立即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到畜牧等相关部门办理好备案登记手续，再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我局申请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生产。

四、如该项目在报批环保手续过程中存在瞒报、假报等欺骗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我局有权撤销本批复，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建设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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